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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服状告人社局，法院驳回企业诉求

上班途中身亡 法院认定工伤

员工骑电动车上班途中遭遇车祸，不

幸身故，事发后企业却以死者所在部门的

工作人员已离职，无法确认死者当天是否

上班等为由，拒不承认是工伤。近日，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了企业的

诉讼请求，认定死者系工伤死亡，依法维

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人社局认定因工死亡

2015年5月29日早上7时，男子伍平

（化名）从中山市坦洲镇的出租房骑电动

自行车去珠海一家服装公司上班，途经坦

洲镇界狮南路龙光海悦小区路口时，不慎

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后受伤，

经医院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治疗几天

后抢救无效死亡。

2015 年 8 月 7 日，中山交警部门出具

交通事故证明，由于不能确定哪方当事人

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而导致交通事

故的发生，因此无法查清事故成因。

事发后不久，死者家属一方面向交通

事故发生地中山第一人民法院提交诉状，

要求肇事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司机周某予

以赔偿，另一方面则向工作单位所在的珠

海香洲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肇

事方周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香洲区人

社局随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伍平

上班途中遭遇车祸死亡系因工死亡。

企业要求撤销认定

不过，涉事的珠海某服装公司却对此

提出了异议，称事故发生时负责管理伍平

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离职，对于死者

当天的工作安排情况无法核实，认为不是

工伤，并将作出工伤认定的人社部门告上

法庭，要求撤销工伤认定。

法庭上，该服装公司还表示，按照我

国有关工伤认定的规定，员工上下班途

中，只有当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才能认定为工伤，但该次事故中，交

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已经说明责

任无法认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死

者是工伤死亡。

对此，人社部门详细回应了企业的质

疑，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

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

规定，虽然交警未能确认死者在事故中的

责任划分，但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的民事

判决书可以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该判

决中，肇事方周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企

业提出伍平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应认定

为工伤，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

人社局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

正确，程序合法。

不过，服装公司随后又提出，尽管法院

在民事判决中，判决肇事司机周某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但并没有直接对事故责任进

行认定，人社部门据此认定工伤，混淆了道

路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责任认定原则。

法院：人社部门认定事实清楚

交警在交通事故中未能划分责任，那

么员工上班途中死亡能否被认定工伤成

为了案件焦点。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法

院均驳回了服装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护了

工人的合法权益。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表

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当交警无法

查清交通事故的成因时，不影响法院依法

对案涉交通事故责任予以认定。中山市

第一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死者伍平的法定

继承人与肇事司机周某、保险公司之间的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法院已对

案涉的交通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判决肇

事司机周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该认定已

明显排除了伍平承担“本人主要责任”，即

死者在案涉交通事故承担的责任是“非本

人主要责任”，故人社部门根据调查的事

实及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相关

事实，认定死者于2015年5月29日所受的

特重型颅脑损伤致死为因工死亡正确。

法院同时表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九条明确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

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企业没有

提交伍平的伤亡不属于工伤的证据。

法院还认为，人社部门在收到工伤认

定申请后，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制作了工

伤认定决定书，并依法予以送达，符合法定

程序，认定事实清楚，企业主张工伤认定程

序违法，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杨亮）

工人拒绝异地调岗被炒告赢公司

本报讯（见习记者兰兵）“公司安排

工人转岗，员工不同意而遭解雇。”日前，

广东“工人在线”平台接到报料，称广州

王×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王×吉公司”）变相辞退工人被告上法

庭，广州中院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此后，因不服对年中奖诉求的判决，

当事工人向省高院申请重审并获受理。

调岗协商不成
公司解雇当事员工

9 月 16 日，陈先生接受了记者采

访。陈先生称，他是王×吉公司原职工，

2014年9月入职于与王×吉公司有关的

劳务派遣公司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并签订了 3 年劳动合同，工作地深

圳。同年，陈先生被调到广州工作，职位

是产品主任。

“我一直为王×吉公司工作，劳务派

遣公司是用人单位，王×吉公司是用工

单位。”陈先生解释说，2015年9月，王×

吉公司对劳务派遣员工进行调整，他也

解除了与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

劳动合同，并于2015年12月与王×吉公

司签订了3年劳动合同。

2016 年 9 月，在双方没有达成协商

一致的情况下，王×吉公司将陈先生从

广州调岗至汕头，约定薪酬不变。陈先

生不同意调岗并拒绝前往新岗位报到。

王×吉公司以不服工作安排、旷工为由，

将其解雇。

陈先生不服王×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决定，提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依法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支付2016年9月

工资、支付2016年部分年终奖及补贴。

劳动者不服判决
向省高院申请重审

2016年12月，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王×吉公司要支付

陈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000余

元，工作年限自与王×吉公司签订合同之

日即2015年12月计起；支付陈先生2016

年9月工资；同时驳回其他诉求。

陈先生不服裁决，起诉至广州市南

沙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王×

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陈先生工作

年限应从与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即 2014 年 9 月计起，将年中奖

和年终奖计入平均工资，认定住房补贴

和私车补贴等不属于工资范畴。此外，

陈先生就年终奖发放条件举证不充分。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王×吉公司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2000多元

和 2016 年 9 月差额工资；2016 年部分补

贴，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王×吉公司和

陈先生均不服判决，上诉至广州中院。

2017年8月，广州中院维持原判，驳回双

方的诉求。

9 月 12 日，陈先生不服广州中院对

其年终奖诉求的判决，向省高院申请重

审，目前已获受理。9月19日，记者试图

联系王×吉公司，截至发稿仍未收到答

复。

法院：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陈先生手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立案登记表 兰兵/摄


